
未
成年女儿诉请父亲履

行探望权

法院

：探望权既是权利也是义务

，支持原告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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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案背后有大团伙

“企业年报不申报，会被列入异

常经营名单，后期你坐高铁、贷款买

房、孩子上学都受影响⋯⋯”去年 5

月的一天，金先生接到一通自称“市

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告

知他名下企业年报未申报。

金先生慌了神，随后在对方发

过来的微信小程序里填写相关信

息，并支付199元的“申报费用”。

事后，金先生咨询发现，企业经

营户、个体工商户报送市场监管部

门的年报，根本无需缴纳任何费用，

遂向警方报案。

公安机关根据打给金先生的本

地号码，找到犯罪嫌疑人，并顺藤摸

瓜牵出一个电信网络诈骗团伙。

去年 6 月，舟山警方奔赴河南、

江苏、广东等地，抓获犯罪嫌疑人91

人，打掉诈骗窝点 6 个，现场扣押手

机 150 余部，电脑 115 台，手机卡

210余张，串并全国案件1万余起。

一通电话起了歪心思

“我会想到诈骗，是因为接了类

似电话。”90后主犯赵某交代。去年

年初，他接到电话，说可以“花 200

元帮忙代办企业年报”。咨询相关

部门后，赵某得知这笔钱是免费的，

而且手续办起来非常简单。

赵某于是动了歪心思。2022

年2月起，他购买了150余万条商户

相关信息。同时，招募宋某某等人

开发虚假“年报申报”公众号、小程

序，招募刘某某等人为江苏、河南等

地区“代理”。

由于该案被害企业、商户众多，

检察机关成立专案组，提前介入，引

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去年 10 月，

公安机关将该案 79 名犯罪嫌疑人

移送定海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面对多名嫌疑人全盘翻供的情

况，定海区检察院将自行补充侦查

与引导侦查机关取证相结合，全面、

梳理海量客观性数据，锁定关键证

据，逐步厘清该犯罪团伙的组织架

构。

该团伙以公司化模式运营，逐

级分设了地区代理、管理员、话务

员、技术人员，牵涉甚广。

赵某交代，除了利用一整套话

术外，团伙多挑选近一年以内新登

记的个体工商户作为诈骗对象。“新

注册的商户不清楚申报流程以及免

费申报的政策，这样成单率才会

高。”

“电话接通后，我们先准确报出

对方姓名和名下企业名，再询问年

报申报情况，给商户一种我们是工

商局工作人员的错觉。”嫌疑人交

代，一些商户在诱导下，登录虚假

“年报申报小程序”，填写工商信息

后支付 199 元、220 元不等的“申报

费用”。

行刑衔接联合防诈

该案中，检察机关对涉案人员

在诈骗团伙中的分工作用等情况进

行补充调查，准确区分主、从犯，贯

彻少捕慎诉刑事政策，落实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对 4 名诈骗团伙头目

以及其余 6 名诈骗金额特别巨大的

嫌疑人，从严处理；对话务员、诈骗

金额相对较小且认罪认罚、积极退

赃的嫌疑人从宽处理，其中对 11 名

嫌疑人提出轻缓刑量刑建议，其余

嫌疑人作出罪轻不起诉，有效实现

分化打击、教育感化的效果。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处侵害

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相

关规定，该案中赵某某等 5 人非法

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用于网络诈

骗，构成数罪，应当依法予以并罚。”

办案检察官介绍，检察机关在公安

机关认定的诈骗罪基础上，增加了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1 月 17 日，定海区检察院依法

对被告人赵某等 5 人以诈骗罪、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宋某等 15 人以

诈骗罪，陈某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向定海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我们在办案过程中及时对接

市场监管部门，反馈案件情况，探索

建立了针对性的反诈模式。”定海区

检察院检察长柳涛介绍，检察机关

与相关行政部门合力，推动行政执

法和刑事司法从“单打独斗”向“联

合作战”转变，依法惩治涉企诈骗违

法犯罪行为，全力打造法治化营商

环境。

截至目前，当地市场监管部门

通过官方网站、公众号、浙江企业在

线、短信等渠道，向各企业、商户发

送年检、申报相关政策及防诈提醒

信息29万余条。

《人民法院报》胡思行 徐佳 王姜锐意

离婚后，父亲或母亲未探望，孩

子是否可以作为诉讼主体，主动要求

父亲或母亲对其进行探望？近日，四

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

法院审结一起未成年人请求探望权

纠纷案，判决被告文某履行探望权义

务。

■ 案情回顾 ■

2014年9月3日，原告监护人温

某 与 被 告 文 某 生 育 原 告 文 某 某 。

2016 年 3 月 12 日，文某与温某协议

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女儿文某某由

母亲温某抚养，父亲文某享有探望

权。后文某与温某在探望时间与探

望方式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产生纠

纷。2021年9月8日，文某某以文某

近一年未探望，导致自己父爱严重缺

失为由将文某起诉至法院。

在审理过程中，成都高新区法院

委托第三方心理咨询机构对三人进

行心理干预，在充分了解文某父女探

望意愿的基础上，积极引导文某和温

某重视未成年子女心理需求，共同为

女儿探望搭建友好沟通平台。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民法典明

确了离婚后父母享有对子女的探望

权，但未成年子女是否能够作为探望

权的诉讼主体，主动要求父母对其进

行探望，并无明确规定。

法院审理后认为，充分考虑探望

权立法是为呵护被抚养人健康成长，

有效弥补因父母婚姻关系存续的终

止、家庭成员组成的变更给未成年子

女造成不利影响的初衷，结合民法典

第一千零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十条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探望权既

是父母行使法定的与子女相处的权

利，亦是其履行抚养、教育子女的法

定义务。解除婚姻关系后，不直接抚

养子女的父或母不能拒绝探望子女；

同时，子女不仅是被探望的对象，亦

享有主动请求和接受探望的权利。

法院遂作出支持原告请求的判

决。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对判决

结果表示满意。

■ 法官说法 ■

该案作为民法典实施后未成年

人起诉要求父亲对其进行探望的新

类型案件，在法律规定不足以充分适

用于新情况时，法院充分发挥司法能

动性，在青少年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

关键时期，通过家庭的情感认同、家

长的言传身教、家风的浸润熏陶，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少年儿童心

中生根发芽，引导家庭成员在家庭生

活和社会生活中践行和谐、友善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典型意义，

亦体现出司法裁判在引导社会价值

取向与法律效果有机融合方面的重

要作用。

“百元小案”牵出大型诈骗团伙

团伙的话术本团伙的话术本

抓捕现场抓捕现场

通讯员 陈洪娜 本报记者 唐佳璐

“企业报送年度报告，无需交纳任何费用，任何以市场监管部门名义要求缴费等行为均为诈骗

⋯⋯”近日，舟山市个体商户金先生收到了这样一条预警信息。

这条防诈短信的推出，要从去年金先生遭遇的一起“百元小案”说起。也正是因为这起案子，一个

大型诈骗团伙被连根拔起，当地由此推出一系列防范措施。


